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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年6月27日，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控

股股东荆世平通知，其将直接持有的部分本公司股份（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并办理完毕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

质押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荆世平 是 2,500,000

2019年6月26

日

2022年6月23

日

国金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5.39% 融资

质押权人与质押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质押股份已在中国结算办理质押登记。

二、 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荆世平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46,4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股数的

38.19%；荆世平先生累计质押的本公司股份共7,25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97%。

三、 本次股权质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质押所涉及的股份是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 包括本次质押股份在内，如果全部

在质股份被行权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股权质押为大股东个人融资的担保措施，对公司生产经营无不良影响。

四、 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470

证券简称：金正大 公告编号：

2019-039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设立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响应国家保护土壤的号召，深入推进耕地质量保护与农业绿色发展工作，经金正

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总经理办公会决定，成立“亲土一号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以此实现种植与环保并举，推动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近日，亲土一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办理完毕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临沭县行政

审批服务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71329MA3Q31C28J的《营业执照》，具体情

况如下：

名称：亲土一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兴大西街19号

法定代表人：陈宏坤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9年06月26日

营业期限：2019年06月26日至 年 月 日

经营范围：土壤修复技术与产品的研发、制造、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土壤

污染治理工程咨询、设计与工程施工；土壤污染治理效果评估；肥料、农药（不含危险化学

品）、种子、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农业机械设备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3345

证券简称：安井食品 公告编号：临

2019-054

转债代码：

113513

转债简称：安井转债

转股代码：

191513

转股简称：安井转股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41号）核准，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5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发行价

格为每张按面值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00,00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

民币12,650,000.00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87,350,000.00元。上述募集资金全部

到位后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18年7月19日出具信会师报字

[2018]第ZA15412号《验资报告》。

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上述可转债募投项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实际已投入金额

年产15万吨速冻食品生

产线建设项目 56,200.00 48,735.00 20,954.14

（二）可转债募投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5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18年年度股

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同意新增“年产7

万吨速冻食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该项目实施主体为无锡民生，实施地点为江苏省无锡市。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2日披露的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26）。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及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要求，公司与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

生证券” ）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与四川安井、民生证券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资阳分行签订了《三方监管协议》。

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后，公司与无锡民生、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和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于2019年6月27日签订了《三方监管协议》，并于浦发银行无锡滨湖支

行新设募投资金存储账户。 该《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专户用途 账户余额（元）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海沧支行

636888877

四川安井新建年产15万吨速冻食品

生产线建设项目；

无锡民生年产7万吨速冻食品生

产线建设项目

18,184,321.3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

行

125308292285

四川安井新建年产15万吨速冻食品

生产线建设项目

28,018,212.38

浦发银行无锡滨湖支行

8410007880190000

0151

无锡民生年产7万吨速冻食品生产线

建设项目

-

注：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有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22,000万元未到

期。

三、本次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 ）、无锡华顺民生食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甲方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和保

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于2019年6月27日签订了《三方监管协

议》。 甲方一与甲方二统称甲方，甲方二为甲方一的全资子公司，下述协议所指“甲方” 统

称“甲方一”和“甲方二”两家公司。

1、甲方在乙方开设新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84100078801900000151，该专户仅用

于无锡民生年产7万吨速冻食品生产线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可以以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等方式存

放募集资金，金额和期限由甲方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而定，但必须及时通知丙方，各种

具体存放方式下的明细可按月向丙方报送。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的本息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

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

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

调查与查询。丙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定期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

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陆文昶、张家文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

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 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通知丙

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专户情形的，

甲方有权或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798

证券简称：帝欧家居 公告编号：

2019-059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管减持计划的进展公告

股东陈伟先生、吴朝容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董事刘进先生、陈伟先生、吴

志雄先生基于个人资金需求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309万

股；公司董事、高管吴朝容女士、王超先生、董事谢志军先生、高管吴飞先生基于个人资金

需求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减持公司股份。 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6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管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0）。

近日，公司收到吴朝容女士及陈伟先生的告知，吴朝容女士的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陈伟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减持部分股份。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公告如下：

一、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1、截至2019年6月27日，陈伟先生、吴朝容女士减持公司股份数量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股数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陈伟 大宗交易 2019年6月26日 18.23 1,030,000 0.27%

吴朝容 集中竞价

2019年6月24日 18.70 132,064 0.03%

2019年6月26日 18.59 197,900 0.05%

2、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陈伟

无限售流通股 52,620,880 13.67% 51,590,880 13.40%

首发后限售股 5,053,517 1.31% 5,053,517 1.31%

合计持有股份数 57,674,397 14.98% 56,644,397 14.71%

吴朝容

股权激励限售股 534,072 0.14% 534,072 0.14%

无限售流通股 793,150 0.21% 463,186 0.12%

合计持有股份数 1,327,222 0.34% 997,258 0.26%

注：上述无限售流通股包含高管锁定股。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规定。

2、在计划减持股份期间，陈伟先生、吴朝容女士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

3、陈伟先生、吴朝容女士减持的股份数量符合其减持计划，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

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陈伟先生、吴朝容女士本次减持未违反其相关减持承诺。

4、吴朝容女士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陈伟先生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本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002721 证券简称：金一文化 公告编号：2019-071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新增直营门店情况简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1号———上市公司从事珠宝相关业务》

的要求，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19年5月份公司旗下

珠宝品牌新增直营门店概况公告如下：

序号 门店名称 所在地区 开业时间

经营

形式

面积

（㎡）

投 资 金 额

（万元）

主要商品类别

1

哈尔滨捷夫珠宝有限公

司乐松店

哈尔滨 2019.5.1 直营 39.9㎡ 300 捷夫美钻

2

哈尔滨捷夫珠宝有限公

司（越王黄金）新一百

店

哈尔滨 2019.5.1 联营 48㎡ 400 越王古法黄金

3

哈尔滨捷夫珠宝有限公

司（越王黄金）北京金

源燕莎店

北京 2019.5.17 联营 23㎡ 800 越王古法黄金

4 上虞万达 绍兴 2019.5.19 直营 20㎡ 195 黄金，钻石，K金

5

哈尔滨捷夫珠宝有限公

司（越王黄金）大连友

谊店

大连 2019.5.20 联营 23㎡ 400 越王古法黄金

6

哈尔滨捷夫珠宝有限公

司（越王黄金）北京友

谊燕莎店

北京 2019.5.22 联营 23㎡ 700 越王古法黄金

7

哈尔滨捷夫珠宝有限公

司（越王黄金）乐松店

哈尔滨 2019.5.27 直营 37.7㎡ 300 越王古法黄金

注：上述投资金额主要包括首次铺货和装修。

以上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为准，特此提醒投资者 注意。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002721 证券简称：金一文化 公告编号：2019-072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轮候冻结部分

被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7月10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8-213），于2018年7月26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224），于2018年9月2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8-284），于2018年10月2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持股 5%以上股东持有公

司股份冻结情况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301）， 于2018年10月27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8-315），于 2018�年 11�月 1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冻结情

况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8-323），于2018年12月2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

股东及持股 5%以上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轮候冻结部分被解除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8-342），于2018年12月2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轮候

冻结部分被解除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350），于2019年1月5日披露了《关于公

司第一大股东及持股5%以上股东持有公司股份冻结情况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01），于2019年3月1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及持股5%以上股东持有公

司股份冻结情况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5），于2019年3月23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冻结情况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17），于2019年4月1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持有公司股份冻结情

况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5）。 近日通过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钟葱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冻结情况发

生变化。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轮候冻结的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轮候冻结股

数（股）

轮候冻结机关

本次解除冻结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冻结日期 解除日期

钟葱 否 107,572,815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

法院

100% 2019.3.20 2019.06.25

二、股东累计被质押、冻结的具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钟葱持有公司股份107,572,81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89%，

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100,301,578�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12.02%，占其持股总数的

93.24%；处于冻结状态的股份为 107,572,815�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12.89%，占其持股

总数的100%。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 并及时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358

证券简称：森源电气 公告编号：

2019-042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已获2019年5月9日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

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1、本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29,756,977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

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

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 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

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2、自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2个月。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7月4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7月5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7月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19年7月4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90 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

2 01*****590 楚金甫

3 08*****764 河南隆源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9年6月25日至登记日：2019年7月4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河南省长葛市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联系人：张校伟

咨询电话：0374-6108288

传真电话：0374-6108288

六、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本次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849

证券简称：威星智能 公告编号：

2019-038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9年5月21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

月，本次分配方案自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

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32,407,05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0.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

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

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

税款0.0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7月3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7月4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7月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19年7月4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515 黄文谦

2 00*****738 范慧群

3 08*****198 深圳市中燃科技有限公司

4 01*****524 马善炳

5 08*****223 杭州颐丰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9年6月26日至登记日：2019年7月3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1418－41号6号楼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张妍、颜冰玮

咨询电话：0571-88179003

传真电话：0571-88179010-8000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确认分配方案具体实施时间的

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316

证券简称：亚联发展 公告编号：

2019-049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近日搬迁至新地址办公，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公司原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大道2388号怡化金融科技大厦24层

公司新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一路28号达实大厦1902

邮编：518057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联系电话、传真号码保持不变，具体如下：

联系电话：0755-26551650

传真号码：0755-26635033

特此公告。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316

证券简称：亚联发展 公告编号：

2019-050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进展的公告

股东王雁铭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2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公司持

股5%股东减持股份计划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 持本公司股份19,656,

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5.00%）的股东王雁铭女士计划自2019年5月22日起十五个

交易日后的三十个自然日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393,12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比例0.10%。

公司于2019年6月19日接到王雁铭女士的《关于减持亚联发展股票的告知函》，王雁

铭女士于2019年6月18日、6月19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

条件股份2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00051%。 减持后， 王雁铭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9,

655,8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4.999949%。 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20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股东减持股份

进展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48）、《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于2019年6月27日接到王雁铭女士的《关于减持亚联发展股票进展告知函》，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王雁铭女士减持公司股份计划时间已过半，合计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

售条件股份2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00051%。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在减持时间区间内，大股东、

董监高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 王雁铭女士减持公司

股份计划时间已过半，现将有关股份减持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王雁铭

集中竞价交易 2019年6月18日 8.00 100 0.000025

集中竞价交易 2019年6月19日 8.18 100 0.000025

合计 - - 200 0.000051

王雁铭女士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于协议受让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王雁铭

合计持有股份 1,965.60 5.00 1,965.58 4.99994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965.60 5.00 1,965.58 4.99994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王雁铭女士本次减持公司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王雁铭女士的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 截至本公告日，减持股

份与预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

量，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王雁铭女士前期所作出承诺均已履行完毕，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前期承诺或延期

不履行承诺情形。

4、王雁铭女士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股权结构

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5、公司将持续关注王雁铭女士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王雁铭女士出具的《关于减持亚联发展股票进展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910

证券简称：庄园牧场 公告编号

2019-050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对于涉及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对中小股东表决采取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19年6月27日下午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日期、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6月27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19年6月26日下午15:00至2019年

6月27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园路601号甘肃省商会大厦B座26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王国福先生

6、本公司于2019年4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兰州庄园牧场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同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网站(www.hkex.com.hk)刊登了股东大会通告，并按规定派发了通函。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其他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2018年度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出席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7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85,298,1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5.5312%。 其中：通过现场表决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

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78,092,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1.6847%；通过网络投票出席

会议的股东共计0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0%；出席2018年

度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及股东代表4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7,206,000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3.8465%。

2、A股类别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人， 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78,092,100股，

占公司A股股份总数的51.3055%。 其中：通过现场表决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计3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78,092,100股，占公司A股股份总数的51.3055%；通过网络

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0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0%。

3、H股类别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及股东代表4人， 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7,206,000

股，占公司H股股份总数的20.5124%。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保荐机构代表人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结果

（一）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结果

1、《关于审议〈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85,298,100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 其中：A股股东同意78,092,1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H股股东同意7,206,000股， 占出席会议H股股

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关于审议〈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85,298,100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 其中：A股股东同意78,092,1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H股股东同意7,206,000股， 占出席会议H股股

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3、《关于审议〈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85,298,100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 其中：A股股东同意78,092,1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H股股东同意7,206,000股， 占出席会议H股股

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4、《关于审议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85,298,100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 其中：A股股东同意78,092,1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H股股东同意7,206,000股， 占出席会议H股股

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5、《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85,298,100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 其中：A股股东同意78,092,1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H股股东同意7,206,000股， 占出席会议H股股

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6、《关于审议〈关于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

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85,298,100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 其中：A股股东同意78,092,1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H股股东同意7,206,000股， 占出席会议H股股

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7、《关于确认2018年关联交易情况及2019年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85,298,100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 其中：A股股东同意78,092,1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H股股东同意7,206,000股， 占出席会议H股股

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8、《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85,298,100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 其中：A股股东同意78,092,1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H股股东同意7,206,000股， 占出席会议H股股

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9、《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85,298,100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 其中：A股股东同意78,092,1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H股股东同意7,206,000股， 占出席会议H股股

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10、《关于审议2019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85,298,100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 其中：A股股东同意78,092,1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H股股东同意7,206,000股， 占出席会议H股股

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11、《关于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结果：85,298,100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 其中：A股股东同意78,092,1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H股股东同意7,206,000股， 占出席会议H股股

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12、《关于2019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85,298,100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 其中：A股股东同意78,092,1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H股股东同意7,206,000股， 占出席会议H股股

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二）A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结果

1、《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78,092,1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H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通

过。

（三）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结果

1、《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7,206,00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H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通

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张达应律师、殊宏斐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 公司2018年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

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东大会、2019

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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